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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“战略性科技创新合作”重点专项

2020年度港澳台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总体目标和安排

“战略性科技创新合作”重点专项支持港澳台科技创新合作项

目（以下简称港澳台项目）。港澳台项目是由内地与香港、澳门，

大陆与台湾地区相关部门根据协议实施的联合资助项目。

为推进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，促进内地与香港科技创新资源

互联互通，推动协同攻关、解决共同关注的科技问题，提升创新

能力协同发展，实现经济社会共同繁荣，本专项 2020年度设立

内地与香港联合资助研发项目。

根据大陆与台湾科技合作承诺议定，本着“优势互补、互惠双

赢”的原则，推动两岸开展实质性科技创新项目合作，促进两岸共

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，整合科技创新优势资源，本专项 2020年

度设立大陆与台湾联合资助研发项目。

二、领域和方向

本批次指南将设立 2个指南方向，拟支持项目数 35～40个，

国拨经费总概算 0.65亿元人民币。具体指南方向如下。

1.1 内地与香港联合资助研发项目

领域方向：生物技术（神经系统疾病防治研究、癌症防治研

究、中医药现代化研究）、人工智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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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支持项目数：20～25 个。

共拟支持经费：5000 万元人民币。

其他要求：

1）每个项目实施期为 2 年。内地与香港相关主管部门各自

发布征集通知，双方合作单位应分别向各自征集部门提交项目申

请，单方提交的项目申报材料无效。

2）双方项目申报书的项目名称、合作单位、项目负责人和项

目执行年限等信息必须一致。项目申报单位应就该项目已经与合

作伙伴有了一定的合作基础。双方合作团队均需具备一定的技术

优势，并且明确双方的分工。

3）合作双方已经签署合作协议或意向书，其中必须包括知识

产权专门条款。

1.2 大陆与台湾联合资助研发项目

领域方向：生物医药、5G，具体方向如下：

1.生物医药领域的智慧健康方向。主要内容：

大数据环境下的信息获取、挖掘和在健康管理中的应用，特

别以心脑血管系统、代谢性疾病、癌症等为主要研究对象。

（1）研发面向特定人群、特定场景的可穿戴、轻负荷、非接

触等生命体征检测技术，构建连接医疗、社区、家庭的监测、干

预、康复智能化健康管理体系，研究效果评价方法。

（2）研究基于多类型组学信息（包括但不限于基因组学、影

像组学、蛋白组学、中医数据）的健康/疾病监测、评定技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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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构建健康状态跟踪、评价模型，针对特定人群进行模型

验证，并建立医疗健康数据库。

2. 生物医药领域的再生医学方向。

主要内容：

以组织功能重建为目标，基于细胞、生物材料和组织构建技

术，建立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研发技术体系，开发可用于皮肤、

角膜、软骨等组织再生的产品与技术。

（1）种子细胞研究：研究种子细胞/干细胞规模化培养体系、

安全性评价及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；研究理化因素（如超声、光、

电、磁等信号）对其增殖、分化、免疫调控等生物学行为的影响；

揭示干细胞在疾病发生和损伤修复的作用。

（2）生物材料研制：研究生物材料的成分、结构、表面改性、

降解、免疫原性消除等影响材料与细胞间相互作用的机制，探索

可诱导特定组织细胞再生的微环境和理化因素，仿生制备可用于

组织再生的生物材料。

（3）组织构建及应用：建立用于三维细胞共培养技术体系；

基于解剖学基础进行仿生制备皮肤、角膜、软骨等组织；研究其

在组织再生和体外替代检测领域中的应用。

（4）产业化设备开发：开发用于细胞规模化培养、组织构建

相关的自动化工艺设备，以利产业规模化和标准化的应用。

3. 5G领域的 5G/B5G物联网方向。主要内容：

依托 5G/B5G提供的大带宽、多连接、低延迟的网络能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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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网络云化、虚拟化、智能化、开放等新技术，针对垂直行业

的多样化业务需求与技术、标准的碎片化问题，产学研用联合，

突破 5G/B5G物联网关键技术并进行演示验证。优先支持子方向

包括：

（1）智慧医疗：居家照护、紧急救护、医疗院所无缝隙智慧

服务、AR/VR远程医疗会诊。

（2）智慧教育：具备AR/VR沉浸式体验的科学普及教育。

（3）智慧农业：生产过程中监测、质保、产品溯源管理。

拟支持项目数：15 个左右。

共拟支持经费：1500 万元人民币。

其他要求：

1）每个项目实施期为 2～3年。大陆与台湾相关主管部门各

自发布征集通知，双方合作单位应分别向各自征集部门提交项目

申请，单方提交的项目申报材料无效。

2）5G领域的 5G/B5G物联网方向项目必须由科研院所（包括

转制型企业）、高等学校牵头申报，且申报团队中至少有一家企业。

3）双方项目申报书的项目名称、合作单位、项目负责人和项

目执行年限等信息必须一致。项目申报单位应就该项目已经与合

作伙伴有了一定的合作基础。双方合作团队均需具备一定的技术

优势，并且明确双方的分工。

4）合作双方已经签署合作协议或意向书，其中必须包括知识

产权专门条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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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战略性科技创新合作”重点专项

2020年度港澳台项目申报指南

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。

1.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

（1）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。

（2）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，不得多头

申报和重复申报。

（3）项目申报书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。

（4）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。

2.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项目负责人应为 1960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，具有高级

职称或博士学位。

（2）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、澳、台地区科学家

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负责人，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用单位

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，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位同时提

供聘用的有效材料，并作为项目预申报材料一并报送。

（3）项目负责人限申报 1个项目；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

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

（含任务或课题）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。国家重点研发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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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专项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负责人（不含任

务或课题负责人）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。项目负责人和项目骨干

只能主持或参与 1项本专项项目。

（4）特邀咨评委委员不能申报项目；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

的专家，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；参与指南方向“1.2 大陆与台

湾联合资助研发项目”编制的专家，不能申报该指南方向项目。

（5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（6）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（包括行使科技计

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）不得申报项目。

3.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和企业

等法人单位。国家机关不得牵头或参与申报。

（2）注册时间在 2019年 3月 31日前。

（3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4.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请参见具

体指南说明。

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：贠涛 李姗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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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战略性科技创新合作”重点专项

2020 年度港澳台项目指南编制专家组名单

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/职务

万遂人 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 教授

刘澄玉 东南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

黄安鹏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副教授

彭 屹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研究员

蒲 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 教授

史新翠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

张勇杰 第四军医大学组织工程中心 教授

胡成虎 西安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

赵力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教授

易芝玲 中国移动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

焦秉立 北京大学 教授

段向阳 中兴通讯 高级工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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